


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无锡梁溪科技城重点开发片区南北两园详细城市设计项目
2、项目服务期：120日历天
3、项目交付地点：江苏省无锡市
4、规划成果要求：规划成果的内容必须符合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和国家、省、市相关法规、上位规划以及技术规范标准。
二、项目背景
无锡梁溪科技城范围，北至锡宜高速-沪宁高速，西至锡澄运河-京杭大运河，南至沪宁城际铁路-环城古运河，东至广瑞路-九里河，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其中，无锡梁溪科技城重点开发片区，北至北环路，西至凤翔路，南至江海路，东至锡沙路，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1)无锡梁溪科技城蓄势待发,构筑无锡科创样板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太湖湾科创带重大战略部署下，为贯彻落实市委杜书记关于“把无锡梁溪科技城建成世界看无锡的窗口”重要指示，无锡梁溪科技城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密码，瞄准“建设数实共生智慧之城、产业重塑焕新之城、协同共享幸福之城”的奋斗目标，全力打造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长三角创新发展的“无锡样板”。
无锡梁溪科技城位于无锡市梁溪区、锡山区和惠山区交汇之处，紧靠梁溪老城核心北侧，北接锡澄协同发展区惠山新城副中心，东邻锡东新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处于无锡市域太湖长江发展轴的中段位置。区域交通区位优越，是无锡市城北门户地区。
(2)打造无锡梁溪科技城核心区,以“梁溪客厅”迎接科技城新气象
无锡梁溪科技城核心区位于科技城中部区域，是科技城承接高端科技研发与服务的核心载体，是展现生态科技城独特风貌与空间魅力的门户，也是“创新科技+生态绿色”的高质量发展建设模式，迎接未来产业与人才的科创客厅。考虑到概念规划核心区内拆迁量大，市场搬迁、土壤修复时间长、难度大等现实问题，为推动核心区实施，沿通江大道划定两片重点片区，作为先行启动区。
(3) 无锡梁溪科技城重点片区筹备部署,亟待规划指引
2021年7月，无锡梁溪科技城已完成概念规划与核心区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12月汇总形成整合深化方案。为进一步深化规划共识，加快推进开发建设，在无锡梁溪科技城选取数字消费食品科技园和数字智造都市产业园两个重点片区作为科技城先行启动区域，开展功能与空间的详细设计。因此，诚邀具有卓越水平和丰富经验的设计团队参与，运用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发展策略，对无锡梁溪科技城重点片区展开深入全面的深化设计工作。
三、设计范围及深度
本项目规划设计范围为重点片区一、重点片区二，具体面积如下。
为推动无锡梁溪科技城建设实施，围绕通江大道科创走廊，选定两个功能组团及产业园区作为重点片区。本次方案征集活动，旨在对两个重点片区进行功能与空间的详细设计，并形成城市设计导则，其中：
重点片区一，数字消费食品科技园：西至寺头港，南至江海东路，东侧至白屈港，北侧至木材仓库河，总面积1.31平方公里；
重点片区二，数字智造都市产业园：北至沪宁高速，西至规划惠景路，南至北环路，东至锡沙路，总面积3.14平方公里。
重点片区城市设计，应在无锡梁溪科技城整合深化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就功能布局、生态保护、景观控制、交通组织等方面进行衔接，并提出优化建议。在此基础上，两个片区需结合“建设数实共生智慧之城、产业重塑焕新之城、协同共享幸福之城”的战略规划目标，围绕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方向，深化数字规划、智能智慧、绿色低碳技术及场景的应用，并提出可行的重点片区建设指标，拟定重点片区城市设计导则与图则，形成重点片区城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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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梁溪科技城重点开发片区设计范围
四、主要工作内容（具体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描述）：
以构建具有未来场景感的“建设数实共生智慧之城、产业重塑焕新之城、协同共享幸福之城”为目标，在无锡梁溪科技城整合深化方案确定的空间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目标定位、功能业态、空间形态、开放空间、综合交通、公共交通、蓝绿网络、地下空间、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时序、开发模式等内容，为下一步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的编制及建设实施提供依据。
对设计范围内的现状资源要素进行分析评价，包括现状土地利用、道路交通、空间环境、景观要素等。在深入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两个重点片区的详细城市设计，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4.1目标定位
梳理借鉴国内外科技城发展态势，结合上位规划要求，明确无锡梁溪科技城两个重点地区的价值目标与发展内涵，提出科技城的整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愿景。其中，数字消费食品科技园，以数字消费体验和食品研发科技为主导功能，集聚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生活场景，采用地上、地下立体式开发，重点打造成为科技城微缩版，作为未来城市理念的展示窗口；数字智造都市产业园，以产业社区为主，强调开放共享和绿色生态的空间规划，采用高强度开发，形成高效益的智能智造产业集聚区。两个重点片区以通江大道为核心形成科创走廊，构建共享的活力廊道空间，形成区域联动发展轴、城市门户形象轴、科创产业实力轴。
4.2功能业态策划及开发规模
以人为本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企业与人才服务需求，细化核心区功能业态策划，合理确定居住、科研、商务、商业、配套等不同功能用地的比例和开发强度，并对上一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优化，落实城市公共服务与市政配套等相关配套内容。既满足适当的开发强度要求，又能体现无锡梁溪科技城地区疏密有致的城市空间特色。
4.3空间形态
在无锡梁溪科技城整合深化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地区山水人文要素、功能业态，以国际标准、世界眼光、中国特色和最先进的理念优化整体空间格局及街区形态，形成城市设计成果。通过特色公共开放空间及街道设计，片区立体空间组织关系研究，建筑群体及单体的形态、品质的美学设计，整体风貌控制等手段，塑造人性化、趣味化、一体化的城市空间场所。
4.4综合交通
深入研究区域内综合交通现状及需求，加强内外在交通组织协调，统筹交通与用地功能、产业布局的协同关系，结合无锡梁溪科技城整合深化方案确定的路网方案,对路网结构、路网密度、次支路网布局、道路断面等提出明确要求。深化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空间设计，鼓励垂直混合开发，统筹考虑地上地下空间。完善核心区静态交通布局研究,提出合理的停车布局方案，确定停车设施的位置、规模、性质。完善慢行交通体系，提出包括自行车道、人行道、滨水绿道等慢行系统设计要求，形成连续、系统、多层次的慢行交通体系。
4.5公共空间
充分利用寺头港中央公园活力带的生态资源本底，构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蓝绿网络体系。明确绿地系统规划结构与布局，围绕寺头港、木材仓库河等重要水系廊道，提出沿线空间设计要求，展现水绿城人相得益彰的城市活动场景。
遵循人的活动行为规律，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公共空间系统，提供各具特色的公共空间，并与城市公共交通、慢性系统相衔接。具体要求如下：
①广场：根据广场的主导功能、用途以及区位，确定广场的性质、用地规模、空间尺度和布局形式。
②街道:明确景观道路、特色街道的位置与长度，对沿线建筑形式、绿化景观提出控制要求，对配套设施、环境小品提出引导要求。
③公园绿地:明确各级绿地的位置、规模和用途,对植物配置、绿化景观提出引导要求。
④滨水空间:针对不同滨河、滨水空间类型，对沿岸功能、岸线形式、生态保护等提出控制要求并对滨水绿化景观、相关设施提出引导要求。强调滨水空间的亲水性,注重滨水道路与城市内部道路的有效衔接,注重滨水步行系统的合理组织。
⑤空中连廊和地下步行系统：重点结合通江大道科创走廊，形成立体化的开放空间系统。
4.6地下空间
提出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及其开发规模、功能布局要求；合理组织地下空间的交通流线，对地下空间出入口、立体交通联系、地块之间的衔接等提出控制和引导要求，尽可能形成完善、系统的地下空间体系。
4.7城市风貌
进一步结合地区山水人文要素、功能业态，优化整体空间格局及街区形态，明确核心区总体风貌特征。对不同街区内的建筑布局方式、退界距离、贴线率、体量、色彩、材质和立面等方面提出控制引导要求。进一步强化地标建筑的选址、高度、形态研究，对城市天际线塑造等方面提出控制要求。
4.8未来城市
①数字城市：依托“数字+”特色化的科技孵化器，探索“数字+科技”、“数字+智造”、“数字+消费”和“数字+金融”等场景应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检测平台等科技平台载体建设，建立从孵化到产业化中试的全链条科技服务，提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数字经济科创生态方案。
②智慧城市：提出智慧城市设计构想,对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智能化改造及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等内容提出建议，提出未来智慧化设施预留的可能性以及提前谋划智慧化应用场景。
③低碳城市：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要求，以低碳的理念打造科技城核心区,探索低碳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并围绕交通、建设、生产等碳排放重点领域，落实低碳城市建设理念。
④海绵城市：综合分析核心区海绵城市建设条件，确定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提出海绵城市建设的整体思路。
4.9开发时序
明确重点片区近期、中期、远期开发时序，明确各阶段重点开发项目。结合各部门需求，构建重点项目库，提出近期闲置用地的利用方案。通过案例研究，提出两个重点片区重点项目的开发模式与实施建议，如开发主体、投融资方式等。
4.10设计导则
把城市设计成果转换为空间控制导则。对建筑形态、建筑后退、裙房布局及高度、塔楼位置及高度、建筑出入口、过街通道、地下空间等提出明确要求，并细化地块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作为未来实施建设的重要依据。
设计导则至少包括设计范围内各地块的开发建设指标、各类控制线，公共空间、标志性建筑物、交通组织和地下空间开发等要素。
五、时间进度
项目计划工作周期总计4个月，分为三个阶段：
5.1第一阶段：现状调查阶段      30天
5.2第二阶段：中期成果阶段      60天
5.3第三阶段：最终成果阶段      30天
六、最终成果及验收
交付成果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与各相关规划相协调。
七、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中标投标供应商应根据委托方意见，进行规划方案的深化完善工作，项目负责人应参与编制过程中的讨论会议、座谈会，并在成果汇报时到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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